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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贵州昊华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资质证号 APJ-（黔）-011

项目名称

贵州开阳顺安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烟花

爆竹储存库原址改扩建项目安全预评

价报告

项目规模

业务范围 安全评价 合同期限 2025.3-2025.6

项目类别 安全预评价 报告提交时间 2025 年 4 月 28 日

安全评价项目组及

报告编写成员

评价师姓名 证书编号 职业证书等级

李治友 1600000000201087 二级

彭建 1600000000201114 二级

覃丹 1500000000300222 三级

杨胜云 1600000000301400 三级

赵彪 1700000000301705 三级

报告审核人 范厚航 1800000000200382 二级

技术负责人 宰双胜 1100000000100372 一级

过程控制负责人 谭世春 1600000000301527 三级

安全评价项目现场

开展工作情况

现场勘验人员 勘验时间及任务

李治友、彭建 2025 年 3 月 20 日

现场勘验照片
（至少两名评价师在现场各主要地点勘验的照片，见附

页）

安全评价项目简介

贵州开阳顺安烟花爆竹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8 月，公司类型：有

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住所位于贵阳市开阳县金中镇金华村，注册

资金 10 万元，现任法定代表人李志能。该公司主要从事烟花爆竹经营批

发，现在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编号为：（黔）PF〔2024〕00226，

许可范围：爆竹类（C级）、喷花类（C级、D级）、旋转类（C级、D级）、

升空类（C 级）、吐珠类（C 级）、玩具类（C 级、D 级）、组合烟花类（C

级、D级），有效期：2024 年 11 月 26 日至 2027 年 11 月 25 日。企业现有

职工总数 7人，其中，主要负责人 1人、安全管理人员 2人，特种作业人

员 3人，其他人员 1人。

企业烟花爆竹储存仓库位于贵阳市开阳县金中镇金华村大邻岗，仓库

区总用地面积 9953.11 ㎡，围墙内用地 7092 ㎡，有烟花爆竹成品库 3栋，



于 2007 年建设完成并通过安全验收，取得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

2011 年技改将仓库轻质易碎屋顶改成现浇屋顶并通过了安全验收。

企业原有烟花爆竹成品库 3栋，危险等级均为 1.3 级，其中，101 号

成品库面积 180 ㎡，计算药量为 6000kg，102 号成品库面积 216 ㎡，计算

药量为 6000kg，103 号成品库面积 330 ㎡，计算药量为 7000kg。由于库

区北面金阳公路被政府征用升级成了省道 S308（2007 年建仓库时库区北

面金阳公路是作为开磷集团内部道路使用,不是县道及以上公路、也不是

三级及以上等级公路，符合当时相关规范要求），外部安全条件变化，导

致企业 101 号成品库、103 号成品库与金阳公路安全距离不满足《烟花爆

竹工程设计安全标准》(GB50161-2022)相关要求（101 号、103 号成品库

与金阳公路距离分别为 23m、22m,标准要求外部安全距离均为 50m）。102

号成品库与金阳公路距离 50.3m（标准要求外部安全距离为 50m），符合外

部安全距离要求。因此，企业在 2024 年延期换证时将 101 号、103 号成

品库废弃停用，仅保留符合要求的 102 号成品库进行储存经营。102 号成

品库面积仅为 216 ㎡，计算药量 6000kg，不满足企业市场周转能力的需

求，严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为保障企业安全生产和持续经营，企业

向开阳县应急管理局申请并经同意后决定实施库区改造工程：拟在库区原

围墙范围内拆除现有 102 号烟花爆竹成品库，在原址重建 1栋烟花爆竹成

品库，新建库房设计建筑面积 572 ㎡，分两个防火分区，每个防火分区计

算药量 5000kg。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实施办

法》、《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贵州省烟花爆竹建

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凡是新建、改

建和扩建的烟花爆竹生产经营项目必须执行安全设施“三同时”手续。为

此，贵州开阳顺安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在建设项目改建前，已委托福建省石

油化学工业设计院有限公司对该项目出具初步设计方案，该公司资质许可

范围为化工石化医药行业甲级。现委托我公司（贵州昊华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预评价。

评价项目其他信息
该公司 2024 年按照安全标准化建设要求开展了安全标准化建设，并

通过了安全标准化三级达标。



第五部分 现场勘验影像资料

从左至右依次为评价师彭建、企业管理人员、项目负责人李治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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